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 

停車場管理規定 

112 年 7 月 26 日新榮秘字第 1120004556 號函訂頒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以下稱本家)為加強家區停車位之 

    管理，維護停車秩序及安全，訂定本規定。 

二、本規定適用於本家員工(含委外人員）及住民，由秘書室負責管理。 

三、停車位分布位置及數量(附件一) 

 （一）汽車：除嵩德樓及嵩陽樓道路旁之停車位未編號，提供長官、來賓及家屬會客 

       使用外，其餘均予編號納管，提供員工及住民使用；另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予 

       以標示，未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不得占用。 

 （二）機車（含電動自行車）：各棟建築物旁及嵩德樓、嵩瑞樓地下室均設有未編號 

       之停車位，提供員工及住民使用；另身心障礙專用機車停車位(嵩德樓、嵩瑞 

       樓地下室電梯旁設置 1個)予以標示，未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不得占用。 

四、停車證申辦 

 （一）本家員工、住民及其他經家部同意人員，得申請停車證納管，申請人應填寫停  

       車證申請表(附件二），並黏貼汽（機）車駕照及行車執照正反面影本，經秘書 

       室審核後，核發停車證（附件三），如有車籍資料異動、離職、退休或住民退 

       住等情形，應申請換證或註銷收回。 

  (二) 汽車停車證放置於駕駛座前之擋風玻璃，汽、機車憑停車證進入家區，由大門 

       警衛管制放行。 

  (三) 廠商交貨、家屬會客或其他無停車證之車輛，如需停放 20分鐘以上者，應向 

       警衛室登記換證，始得進入臨時停放(救護車、消防車、資源回收或緊急維修 

       等車輛除外)。 

  (四) 停車證不得借予他人使用，如有違反經查證屬實，註銷停車證。 

  (五) 停車證到期前半年由秘書室製作新證，並通報各申請人換發。 

五、車輛行駛與停放管理 

  (一)汽、機車及其他車輛（如腳踏車、三輪車、電動自行車、電動代步車）行駛與 

      停放，應遵守交通規則及行進間禮節。 

 （二)車輛進入家區，應遵行本家道路行駛方向，減速慢行。 



  (三)後門外住戶車輛需行經家區，應向秘書室申請通行證，由門口警衛管制放行。 

  (四)車輛應順向停放於停車位，不得逆向或隨意停放。 

  (五)外車載送行動不便之住民返家或外出，得臨時靠邊停放於堂隊附近之道路，安 

      全扶送住民回房舍休息或進入車輀後，應立即駛離。 

  (六)車輛遇有故障致引起火災，應迅速通知值班人員處理，並廣播通知周邊其他車 

      輛駛離。 

 （七)車內嚴禁放置危險物品（如易燃物、爆裂物），發現可疑者，權責人員基於安全 

      事項得要求車主檢查車內。若車主不配合得要求車主駛離家區。 

六、達反前點規定者，第 1次開立勸導單勸導（附件四）；第 2次停權 1個月；第 3次 

    停權 3個月，再有達反者，禁止將車輛停放家區。被停權者需繳回停車證，停權 

    期滿始可重新申請。 

七、本家區停車位僅提供車輛停放，不負保管及損壞賠償責任。 

 

 

 

 

 

 

 

 

 

 

 

 

 

 

 

 



 

 

 

    

附件一 新竹榮家戶外停車位分布圖 



  嵩德樓 B1 停車位分布圖 



嵩瑞樓 B1 停車位分布圖 



新竹榮家○～○年(汽、機車通行證)申請表(附件二) 

申請人姓名：                   (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 

□家部 □輔導組 □秘書室 □保健組 □人事、會計 

□安養一堂  寢室 □安養二堂  寢室 □養護堂  寢室 

身分 □住民  □員工    □勞務委外人員：               公司 

車別 

□汽車，廠牌：            車主姓名：                     車號： 

□機車，廠牌：            車主姓名：                     車號： 

(虛線以上由申請人填寫) 

========================================================= 

申請序號： 通行證號：汽車 通行證號：機車 

承辦單位： 

請附汽、機車行照，車主非本人者，請檢附文件(黏貼或影印於背面)： 

1.若車主為父母、配偶：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車主為子女者，附子女之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 

2.若車主為兄弟姊妹：戶口名簿影本。 

3.若車主為其他親屬：可資證明關係之證明文件(例如：戶口名簿影本或身分證影本)。 

4.非本人或直系親屬：車輛所有人出具之同意使用切結書及車主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備註： 

1.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為身份確認及於通行證有效期限內作為家區車輛及交通管理之

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絶不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布任何資訊，並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

辦理。 

2.本榮家汽、機車通行證供進出家區辨識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3.汽機車通行證領取後，請將通行證張貼在明顯可供查驗位置上，以利停車查驗。 

4.本家汽機車停車場僅供停放車輛，不負保管賠償之責。 

(領證時再行填寫) 

通行證簽收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行照影本、佐證文件黏貼處或於本面影印 

（有車主姓名，電動自行車請貼車子相片） 
 

 

  



附件三 

 



違 規 停 車 勸 導 單           附件四 

第        次告知 

通知時間：        月        日        點        分 

車號： 

事由：○此處禁止停車        ○亂停他人車位 

※凡同一車號被檢舉、張貼三次，爾後禁止進入家區。 

違 規 停 車 勸 導 單 

第        次告知 

通知時間：        月        日        點        分 

車號： 

事由：○此處禁止停車        ○亂停他人車位 

※凡同一車號被檢舉、張貼三次，爾後禁止進入家區。 

違 規 停 車 勸 導 單 

第        次告知 

通知時間：        月        日        點        分 

車號： 

事由：○此處禁止停車        ○亂停他人車位 

※凡同一車號被檢舉、張貼三次，爾後禁止進入家區。 

違 規 停 車  勸 導 單 

第        次告知 

通知時間：        月        日        點        分 

車號： 

事由：○此處禁止停車        ○亂停他人車位 

※凡同一車號被檢舉、張貼三次，爾後禁止進入家區。 

 


